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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法律协会努力推动

法律职业性别平等

新西兰法律协会积极推动新西兰国

内的法律行业单位签订 《性别平等协

议》， 并督促各单位积极履行协议内容，

以努力消除法律职业中的性别歧视现

象。截至目前，已有 109 个法律行业单位

签订了该协议。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确立专门监督制度。 新西兰法

律协会将安排专门人员监督签约单位履

行协议中的义务。 专门人员将跟踪相关

单位的工作落实情况， 定期向法律协会

和律师协会报告。

二是制定薪酬审计制度。 《性别平

等协议》 制定了薪酬审计制度， 跟踪比

较男性和女性法律工作者的收入差异，

督促各单位采取措施消除不合理的薪酬

差异。

三是完善定期检查制度。 新西兰法

律协会将对法律职业领域作定期检查，

确认各单位在工作中是否存在性别歧视

的现象。

（英语编译： 杨宇龙 来源： 新西

兰法律协会网站）

最新国际法律动态>>>

新 《刑事诉讼法》 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

制度的法律地位。 但是， 理论和实务界对部

分制度适用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看法。 例如，

认罪认罚制度如何实体法相衔接、 认罪认罚

案件的证明标准能否降低以及其上诉机制的

设定。

认罪认罚制度与实体法的衔接

认罪认罚制度与自首、 坦白在部分内容

上确有重合。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 15 条

以及 《刑法》 第 67 条的规定， 认罪认罚制

度中的 “认罪” 是由实体法中的自首、 坦白

转化而来。 司法实务中也是根据是否具有自

首、 坦白情节， 来考量是否符合 “认罪” 条

件。 因此， “认罪” 所对应的从宽幅度不能

与自首、 坦白重复适用， 但可以与从犯、 未

遂等其他法定情节同时适用， 也可以获得

“认罚” 所对应的额外从宽幅度。

同时， 认罪认罚制度的从宽幅度并非随

意确定的， 而是要依托于实体法中的从宽情

节。 正如 “认罪” 的从宽是依托于自首、 坦

白的从宽幅度， “认罚” 也有实体法上相对

应的从宽情节。 从 《刑事诉讼法》 的内容来

看， 涉案人员赔偿被害人、 预缴罚金、 认罪

伏法等就是 “认罚” 的实体内容。

司法实务中， 上述三项情节属于酌定的

从宽情节， 司法机关也是根据涉案人员是否

具有上述情节， 认定其是否符合 “认罚” 条

件。 因此， 认罪认罚制度的从宽幅度可以依

据 《量刑指导意见》 中相对应实体从宽情节

予以确定。

认罪认罚没有降低证明标准

认罪认罚制度试点期间， 多地检察机关

的试行办法中就有降低证明标准的规定。 学

界一度也有观点认为， 认罪认罚制度是对

“两个基本” 的复归。 笔者认为， 认罪认罚

案件不能也并没有降低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 第 55 条明确规定了我

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为 “证据确实、 充分”，

并以是否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具体判断的依

据。 2018 年新 《刑事诉讼法》 将认罪认罚

制度法定化之后， 相关法律并没有对于证明

标准作出特别的规定。 事实上， 在没有相反

或者特别规定的情况下， 《刑事诉讼法》 第

55 条确立的证明标准就具有普遍适用性 。

司法机关还是要以证据之间是否相互印证、

是否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进行证据审查。

实践中， 认罪认罚制度之所以能够解决

一些取证、 固证的难题， 并非因为证明标准

降低， 而是取证的难度降低。 通过适用认罪

认罚， 司法机关能够获取较为全面、 清晰的

有罪供述。 根据这些言词证据， 司法机关迅

速锁定证据之间的印证点， 搭建起相互印证

的证据体系。

证明标准可以降低的观点主要是受到了

美国认罪答辩制度的影响。 在美国奉行的当

事人主义模式下， 当事人适用认罪答辩程序

就意味着权利放弃。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 是否

放弃权利恰恰是影响诉讼进程的重要因素。 而

我国的刑事诉讼奉行职权主义， 即便涉案人员

放弃权利， 司法机关仍然须依职权查明案件事

实和严格审查证据。

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机制

实践中， 认罪认罚案件出现了上诉的现

象。 上诉理由通常有“量刑过重”、“建议适用缓

刑”等。经分析，上诉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为留

所服刑；二是上诉可能减轻处罚，却不会加重刑

罚。 有观点认为，上诉不需要理由，是所有当事

人的固有权利。也有观点认为，既然适用认罪认

罚，就应当剥夺上诉权。 但是，上诉权是防止法

官滥用权力的制约手段，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剥

夺上诉权无疑是不合适的。

笔者认为， 认罪认罚制度确有特殊性， 其

上诉机制也应当区别于普通程序案件， 并以加

快结案效率为主旨。 在一般情况下认罪认罚上

诉案件可以通过书面审查方式审理， 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特殊情况包

括： 非自愿签署具结书、 存在非法证据没有排

除、 一审程序违法。

我国还可以借鉴英国的损失时间指令制

度， 即认罪认罚案件的二审审理期限不计入服

刑期。 该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为留所服刑

而提出上诉的问题， 也不会对现有上诉制度造

成冲击。

(作者单位：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如何准确适用认罪认罚制度
金华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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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明文规定， 任何人犯罪， 在适

用法律上人一律平等； 任何人犯罪， 都要遵

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犯多大的罪， 就得要

判多重的刑。 一个人犯了罪， 只有依法被追

究了刑事责任， 判处了刑罚， 人们才会深深

感叹道： 恶行已被惩罚， 正义才算伸张。 然

而 ， 同样作为刑事诉讼环节中的重要一

环———刑罚的执行 （简称行刑）， 往往不像

定罪量刑那样备受世人关注瞩目。 究其原

因， 一方面是罪已定、 刑已判， 往往被人认

为正义已经实现， 人们开始朝前看了； 另一

方面， 作为行刑的场所———监狱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世界， 远离社会， 一般不为人们所关

注。

然而行刑是一项十分严肃、 复杂的法律

制度。 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原有刑事判决的权

威性、 严肃性和强制性， 必须要将刑罚的判

决内容不折不扣地保证落实得到执行； 另一

方面又受现代文明社会和我国刑法目的的双

重影响， 对犯罪分子施以刑罚， 不仅仅是为

了惩罚犯罪， 也是为了通过刑事惩罚， 要将

罪犯改造成为新人， 使其重新做人而能够早

日回归社会， 于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可以进

行减刑和假释。

我国刑法第七十七条到第八十六条用十

个条文明文规定了减刑和假释制度， 对减

刑、 假释的适用对象、 适用条件、 适用的程

序和适用的法律后果作了明确的规定。 减

刑、 假释作为一种激励罪犯改造的刑罚制

度， 体现了我国一贯奉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 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功能， 以促

进刑罚目的的实现。

减刑、假释制度的发展变化

从 1979 年 7 月 1 日我国正式制定、 颁

布刑法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这四十年

中， 减刑、 假释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发展变

化， 特别是在具体的贯彻执行过程中， 从早

年的比较粗放型到今天通过司法解释不断走

向规范化、 明确化和具体化。

2011 年 2 月 25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 （以下简称 “《刑

法修正案 （八）》”）， 这是 1997 年刑法修订

以来对刑法作出的最重要的一次修改。 其中

对一些严重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缓的罪犯的

减刑、 假释和延长在监狱的实际最低服刑期

限等作出了新的规定。

（一） 严格限制死缓罪犯的减刑

《刑法修正案 （八）》 对刑法第五十条

死缓罪犯的减刑作了如下修改： 1.将死缓罪

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确有重大立功表现，

二年期满后， 由原来规定 “减为十五年以上

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修改为 “减为二十五

年有期徒刑”， 提高了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

刑期。 2.增加了 “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 强奸、 抢劫、 绑架、

放火、 爆炸、 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

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

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

对其限制减刑” 的规定， 明确对九种被判处

死缓的罪犯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满后可以

“对其限制减刑”。

（二） 延长被判处死缓、 无期徒刑罪犯

减刑后的最低实际服刑期

《刑法修正案 （八）》 将刑法第七十八

条第二款修改为：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

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判处无期徒刑的， 不能

少于十三年 （原先为不能少于十年）； 人民

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

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 缓期执行期满

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二十五

年， 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

徒刑的， 不能少于二十年。

（三） 延长被假释罪犯的最低实际服刑期

为解决死刑、 死缓、 无期徒刑与有期徒刑

刑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衡问题， 《刑法修正

案 （八）》 将刑法第八十一条修改为： “被判

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

（原先为十年）， 如果认真遵守监规， 接受教育

改造， 确有悔改表现，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

可以假释。

（四） 扩大了 “不得假释” 的罪犯的范
围。

1997 年刑法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

爆炸、 强奸、 抢劫、 绑架等暴力犯罪被判处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释，

《刑法修正案 （八）》 将不得假释的范围又扩大

到 “因放火、 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

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的

犯罪分子”。

（五） 增加了 “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

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的规
定

假释是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分子， 在

执行一定的刑期后， 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

一种制度。 这一制度有助于减少长期监禁对罪

犯重新回归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般来说，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都要回到原来所居住的社

区， 会对原来的社区造成一定的影响， 如果犯

罪分子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不好， 就会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安宁。 因此， 《刑法修正

案 （八）》 增加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

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2015 年 8 月 29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 （九）》 （以下简称 《刑法修正案

（九）》）， 其中第四十四条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

条修改为： 对犯贪污、 贿赂罪的， 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被判处死刑缓期

执行的， 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

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

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 假释。”

最新司法解释的补充意义

为了配合刑法的正确贯彻实施， 最高人民

法院几次就如何执行刑罚的减刑、 假释作出司

法解释。 最近， 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 《关于

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补充规

定》， 并于 201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 这一司法

解释主要是对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 9 月 19 日

《关于办理减刑、 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

定》 的补充解释， 《补充规定》 共有七条。 其

中最主要的内容体现在：

一是明确了适用对象是原具有国家工作人

员身份犯贪污贿赂的罪犯；

二是明确了对上述罪犯适用假释时， 比照

其他罪犯从严掌握；

三是规定了对拒不认罪悔罪或者拒不履行

财产性判项的上述罪犯， 不得假释且一般不予

减刑的具体要求；

四是明确了从严减刑的具体标准和尺度，

具体用三个条文分别对被判处有期徒刑、 无期

徒刑、 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述罪犯的减刑起始时

间、 间隔时间、 减刑幅度予以规定；

五是规定了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减刑

时可以不受起始时间和间隔时间的限制。

这一司法解释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反腐

败工作压倒性的胜利成果， 有效回应人民群众

对依法严惩腐败犯罪的新期待， 更好地服务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对十八大之

后不收敛、 不收手， 特别是刑法修正案 （九）

施行后被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的贪污贿赂罪犯， 对其减刑、 假释时也应当贯

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予以适当从严掌握。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严格减刑假释制度彰显刑罚功能
杨兴培

□ 我国正式制定、 颁布刑法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这四十年中， 减刑、

假释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特别是在具体的贯彻执行过程中，

从早年的比较粗放型到今天通过司法解释不断走向规范化、 明确化和具

体化。

□ 最新减刑、 假释司法解释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施

行后被判处刑罚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贪污贿赂罪犯， 对其减

刑、 假释时也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予以适当从严掌握。


